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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M HOLDINGS LIMITED 
安 寧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8） 

 

正面盈利預告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計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

日止六個月之溢利較上年同期之溢利有顯著增長。本公告所載資料乃根據現時所得資料

及經本公司管理層評估本集團管理賬目後而作出。該本集團管理賬目未經本公司核數師

審核或審閱。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務請審慎行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

出。 

 

安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連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現時所得資料，預計本集團截至二零一

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溢利較上年同期之溢利有顯著增長。其溢利增長主要從一國

際電訊傳遞商收回過往年度具爭議之服務費約伍佰伍拾萬美元。該筆最終及決定性的收

入來自已終止經營電訊業務，屬一次性及非經常性收入，而類似性質的收入亦將不會再

產生。 

 

本公司仍在進行落實其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本公告所載資

料乃根據現時所得資料及經本公司管理層評估本集團管理賬目後而作出。該本集團管理

賬目未經本公司核數師審核或審閱。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細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

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而該份公告預期將於二零一一年八月底前刊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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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務請審慎行事。 

 

 

承董事會命 

安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代理行政總裁 

梁榮江 

 

香港，二零一一年八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行董事為梁榮江先生（主席兼代理行政總裁）、陳兆榮先生、蔣耀強

先生、梁煒才先生及楊永東先生；非執行董事為黃承龍先生；而獨立非執行董事則為趙

世曾博士、陳正博士、羅國貴先生、Ian Grant ROBINSON先生及黃之強先生。 

 


